[bookmark: _GoBack]落实工人工资保证金制度，让劳动者“劳有所得”

为进一步规范建设领域施工企业工资支付行为，有效预防和妥善解决我区施工企业拖欠工人工资问题，2023年3月8日至14日，浈江区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大队强化劳动执法监察，加强实地督导检查，积极开展落实工人工资保证金制度专项执法活动。
专项执法活动过程中，浈江区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大队从辖区在建的建筑工程项目名册中抽取了武江支流十里亭段生态环境系统保护修复工程等11个建筑工程项目并实地走访，查看施工企业落实工人工资保证金制度的情况，及时宣传《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关于工人工资保证金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有关责任，让施工企业严格落实关于工人工资保证金制度的有关规定。对没有落实工人工资保证金制度的施工企业，执法人员及时下达法律文书，并明确告知工人工资保证金办理流程、咨询电话等，责令施工企业在规定期限内办理。
本次专项执法活动，浈江区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大队共发现4家施工企业未落实工人工资保证金制度，已要求这部分施工企业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全面整改，并及时报备。
接下来，浈江区人社局将继续加大督导检查力度，扩大抽查在建的建筑工程项目范围，确保辖区内在建项目全部落实工人工资保障金制度，切实扎紧制度的“笼子”，让劳动者“劳有所得”。
